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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  
 
 

《 2017 年僱傭 (修訂 )(第 2 號 )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

草擬事宜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意見。為利便議員在訂於 2017 年
7 月 21 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審議條例草案，謹請閣下澄
清下述事宜。  
 
法律事宜  
 
條例草案的詳題  
 
問題一  
 

條例草案第 4 條建議修訂《僱傭條例》(第 57 章 )第 51(1)
條，容許更多人 (即持牌人或豁免證明書的持有人的相關人士 )
經辦、管理或協助管理職業介紹所。條例草案摘要說明第 4 段
亦已反映這點，但條例草案的詳題卻似乎沒有明確反映此立法

原意。請閣下闡明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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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根據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
編號：LD CR/5/15/706)第 2、6 及 7 段，條例草案旨在擴大濫收
求職者佣金罪行 ("濫收佣金罪行 ")的適用範圍。然而，按條例草案
的詳題所述，條例草案的目的之一，是 "使若干現有罪行，適用於
與准予經辦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持有人相關的人及若干其他人 "。  

 
除濫收佣金罪行外，本部並未找到另一項將會擴大適用

範圍的現有罪行。請閣下澄清，第 57 章第 XII 部尚有哪些其他
現有罪行是條例草案擬擴大其適用範圍的。  
 
條例草案第 4 條第 57 章第 51(1)條及條例草案第 9 條 
《職業介紹所規例》 (第 57A 章 )第 7 條  

 
問題三  
 

根據第 57 章現行第 51(1)條，任何人不得經辦、管理或
協助管理職業介紹所，除非該人是牌照或豁免證明書的持有

人，或是受僱於持牌人或豁免證明書持有人。就第 51(1)條提出
的擬議修訂的效力似乎是讓持牌人或豁免證明書持有人的相關

人士都能獲准經辦、管理或協助管理職業介紹所。然而，相關

人士無須取得牌照或豁免證明書。請閣下澄清：  
 

(a) 就容許沒有持牌的相關人士經辦、管理或協助管理
職業介紹所而言，有關的立法原意和理據為何；及  

 
(b) 在香港任何條例下的任何其他發牌制度有否採取

相同做法，容許沒有持牌的人士經辦、管理或協助

管理須受發牌制度規管的地方。  
 
問題四  
 

擬議第 51(1)條並沒有明確訂定有關的牌照或豁免證明書
須於所有關鍵時間均有效。請閣下考慮是否需要在擬議第 51(1)條
清楚訂明有關的牌照或豁免證明書是在 "當其時有效 "。 

 

就此，本部留意到，若干條例中亦有明文訂定 "當其時
有效 "，例如： 

 

(a) 《安老院條例》(第 459 章 )第 6 條 (關乎經營安老院
的限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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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第 613 章 )第 4 條 (關乎無牌
營辦殘疾人士院舍的罪行 )。  

 
  請閣下考慮應否就第 51(1)條採取類似做法。  
 
問題五  
 

條例草案第 9 條建議修訂第 57A 章第 7 條，致使在持牌
人為公司的情況下，該公司須以書面通知勞工處處長 ("處長 ")屬
該公司的相關人士並且是該公司所委以經辦、管理或協助管理

職業介紹所的個人的姓名 ("通知書 ")。請閣下澄清：  
 

(a) 其姓名並沒有在根據第 57A章第 7條發出的通知書
內列出的法團持牌人相關人士 ("不知名的相關人士 ")
是否仍可以根據第 57 章第 51 條合法地經辦、管理
或協助管理職業介紹所；  

 
(b) 如上文 (a)項的答案是肯定的，則第 57A 章第 7 條是

否對法團持牌人另行施加不同的責任。儘管不知名

的相關人士仍可以合法地管理職業介紹所，該法團

持牌人仍會觸犯第 57A 章第 7 條，並根據第 57A 章
第 17(3)條可被處第 3 級罰款；及  

 
(c) 如上文 (a)項的答案是否定的，則為清晰明確起見，

是否應在第 51 條內明文訂定。  
 
條例草案第 5 條第 57 章第 53(1)(d)及 (e)條  
 
問題六  
 

根據第 57 章第 53(1)(c)(i)及 (iii)條，處長在考慮是否拒絕
發出或續發職業介紹所的牌照、或將牌照撤銷時，持牌人是否

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以及曾否就有關其發牌或牌照續期的

申請向處長明知而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 ("提供虛假資料 ")，均
屬處長或會考慮的因素。然而，擬議的第 53(1)(d)及 (e)條 (分別
關乎持牌人的有關連人士及受僱於持牌人的個人的行為 )並沒有
訂明此兩項因素。  

 
請閣下澄清擬議的第 53(1)(d)及 (e)條是否亦應加入未獲

解除破產的破產人及提供虛假資料這兩項因素。如答案是否定

的，請解釋為何有此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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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  
 

本部進一步留意到，持牌人或有關連人士曾否干犯若干

罪行，亦屬處長根據第 57 章第 53(1)(c)條及擬議的第 53(1)(d)條
或會考慮的因素之一。然而，擬議的第 53(1)(e)條並沒有包括此項
因素。請閣下澄清此項因素是否亦應納入擬議的第 53(1)(e)條。
如答案是否定的，請解釋為何有此分別。  

 
條例草案第 6 條第 57 章第 57 條  
 

就第 57 條提出的擬議修訂的效力是，禁止持牌人的相
關人士 (包括有關連人士及僱員 )或任何看來是以此等持牌人或
相關人士身分行事的人，直接或間接向求職者收取任何酬勞、

付款或其他利益 (訂明佣金除外 )。  
 
問題八  
 

請閣下澄清，就有關連人士(例如公司董事)而言，若他/她

並沒有參與職業介紹所的日常營運，則該有關連人士會在甚麼

情況下觸犯濫收佣金罪行。 

 

關於這方面，本部注意到，《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 )
第 20 條明文訂定董事或合夥人在甚麼情況下會因法人團體觸犯
罪行而須負上法律責任。有關條文如下：  

 
"如法人團體犯本條例所訂罪行，或任何人以不屬法團
的團體的成員身分犯本條例所訂罪行，而該罪行經證明

是在第 (2)款指明的人的同意或縱容下犯的，或是可歸因
於該款指明的人的疏忽的，則該款指明的人亦屬犯該罪

行，並可據此予以起訴和處罰。 " 
 
請閣下考慮應否就第 57 條採取類似做法。 

 

問題九  
 

請閣下澄清僱員在以下情況下的法律責任：  
 

(a) 被指派負責向求職者開出金額高於訂明佣金的發票
或收據的僱員，會否被視作間接向求職者濫收佣金

並觸犯罪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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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指派負責向求職者收取高於法例訂明的佣金，但
並無任何權力影響其僱主所作決定的僱員，會否被

視作直接觸犯濫收佣金罪行。  
 

如就 (a)及 (b)項的答案是肯定的，請閣下考慮是否需要
為那些只是履行在其受僱工作期間的職務而所處職位並不能夠

影響其僱主決定的僱員訂明免責辯護。  
 
就這方面，本部留意到，《2016 年人類生殖科技 (修訂 )

條例》 (2016 年第 20 號條例 )第 15A(5)條訂有類似的免責辯護： 
 

"被控犯違反第 (1)款的罪行的人，如顯示以下各項，即
為免責辯護 
(a) 該人是 

(i) 在其受僱工作期間；及  
(ii) 按照其僱主在該項僱用期間發出的指示，從事

有關行為；及  
(b) 該人從事該行為時，其所處職位，並不能夠作出或

影響關於該行為的決定。 " 
 

請閣下考慮應否就第 57 條採取類似做法。  
 
草擬事宜  
 
條例草案第 10 條第 57A 章第 10(2)條  
 
問題十  
 

條例草案建議把第 57A 章第 10(2)條的 "持牌人 "修訂為
"職業介紹所 "。第 57A 章第 10(2)條應與第 57 章第 57 條一併
理解。然而，條例草案建議把第 57 章第 57 條的 "持牌人不得 "
修訂為 "職業介紹所持牌人、或職業介紹所持牌人的相關人士、
或看來是以此等持牌人或相關人士身分行事的人，不得 "，而不
是把修訂 "持牌人 "為 "職業介紹所 "。請閣下澄清：  

 
(a) 把第 57A 章第 10(2)條的 "持牌人 "修訂為 "職業介紹

所 "的原因為何；及 

 

(b) 為求統一起見，應否按照第 57 章第 57 條的修訂對
第 57A 章第 10(2)條加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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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崔浩然 )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陳毅謙先生 ) 
 (傳真號碼：3918 4613) 
 法案委員會秘書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2017 年 7 月 13 日  
 


